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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規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 ((((身體檢查身體檢查身體檢查身體檢查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繼於 2000年 3月 14日發出函件後，現謹就勞工顧問委員會對
《工廠及工業經營 (身體檢查 )規例》的擬議修正案所提的意見，向上述
小組委員會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包括：

(a) 在該規例第 12條增訂新的第 (3)款，如某工人被發現暫時不宜
受僱於其特定行業，並不獲放取病假，規定東主須在合理的

切實可行範圍內安排調職；及

(b) 東主即使違反 (a)項新訂的第 (3)款，也不會施以懲罰。

在昨日舉行的會議席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曾討論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在進行商討期間，委員察悉，就那些被發現暫時不宜受僱於

其特定行業，並不獲放取病假的工人而言，僱主通常會為他們安排調

職。因此，並無必要透過制定擬議的無罰則條文，在該規例內訂明僱

主此方面的責任。此外，委員認為，鑒於擬議條文僅提出勸告性的意

見，把該項意見併入由勞工處製備和刊印的指南，會較併入該規例的

做法更為可取。委員並建議採取一項實際的措施，就是在實施法定的

身體檢查計劃後，可以由勞工處監察有關情況，以審視業界人士有否

遵從該項意見。

本人希望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會有助小組委員會考慮此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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